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本(专)科新生学籍信息确认、注册工作的通知
学籍管理科 发表于2016-08-30 11:25:24  点击：47
校内各学院：
        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［2016］6号）的要求，我校即日起开展2016年普通本（专）科学籍注册信息进行确认工作。由于我校2016级入学新生人数较多，学科专业分散在各校区，为确保新生入学注册信息确认工作的严肃性、准确性，现提出如下要求：
一、退学、放弃入学资格：
1、对新生报到后因个人或其他原因退学的，要明确标注具体原因、并按我校学籍管理规定中的退学流程办理相应手续。从报到之日起2周内，未履行请假手续不到报者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
2、对于放弃入学资格的新生，要与学生本人及监护人确认无误后上报。
二、保留学籍：
1、对因病申请“保留学籍”的新生，需出具“三甲”医院或吉林大学各校区医院的诊断书、持本人申请及《吉林大学本专科学生学籍变动通知单》办理相应手续。
2、对参军入伍的新生，根据《教育部、总参谋部关于印发〈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及退役后入学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13〕8号）要求办理好保留入学资格的相关手续。
四、确认与注册：
各学院填报“吉林大学2016级新生注册信息确认统计表” (见附件)，对于“放弃入学资格”、 “退学”的2016级新生。教务处将统一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籍信息网www.chsi.com.cn（简称学信网）注销学籍。学籍一经注销不可恢复、不颁发学历证书、不做毕业派遣。
请各学院将“吉林大学2016级新生注册信息确认统计表”于2016年9月23日下班前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邮件至：zhaobo@jlu.edu.cn。
附件：吉林大学2016级新生注册信息确认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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